
粤交基函〔2009〕2187 号  

 

转发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高速公路

网命名编号实施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局（委），省公路管理局，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： 

现将交通运输部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高速公路网命名编号实

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厅公路字〔2009〕223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

如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： 

一、各相关单位要按通知要求以及《关于印发广东省国家高速

公路网路线命名和编号调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交基函

〔2007〕1556 号），制定实施工作计划（含时间安排），并于 12

月 20 日前报备厅。 

还未完成设计的高速公路项目业主抓紧按照粤交基函〔2007〕

1556 号要求，抓紧开展实施工程设计，经审查后开始实施，确保

2010 年 7 月底完成。 

二、省公路管理局组织国省道与高速公路相关指路标志更换工

作及公路数据库、公路交通地图的更新工作。 

三、各地级以上市交通局（委）负责所辖（区）地方公路及城

市道路与高速公路相关指路标志的更换工作。 

四、我省该项工作已经严重滞后，请广州、深圳交委、省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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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团有限公司重点督办辖内国家高速公路网路线命名和编号调整

工作。 

五、在标志更换作业时，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要统筹考虑标

识顺利过渡问题，和公安交警部门积极沟通协调，督促施工单位按

照相关规定做好作业区布设和交通引导工作，确保施工和行车安

全。 

 

附件：1.厅公路字〔2009〕223 号 

2.粤交基函〔2007〕1556 号 

       

 

 

      

二○○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

 

 

主题词：交通 公路 命名 编号 通知 

抄送：省公安厅交管局，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、省公路建

设有限公司、广东交通实业投资公司、省路桥建设

发展有限公司、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，广州交

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

司、东莞路桥建设总公司、韶赣高速公路管理处。  


